附件1
关于解决市区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的
补充指导意见
（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OLE_LINK98][bookmark: OLE_LINK7]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对解决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专项工作的安排部署，切实保障群众合法权益，针对近期工作中发现的共性问题，现对《关于解决市区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的指导意见》（株资联〔2024〕2号）（以下简称“2号文”）作如下补充：
一、调整适用范围
根据自然资源部、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解决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专项工作的相关要求，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将适用范围调整如下：
（一）2024年12月31日前，市区（天元区、芦淞区、荷塘区、石峰区、经开区）国有建设用地上已建成的住宅项目，因历史遗留问题而导致未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首次登记或者转移登记的情形。
[bookmark: OLE_LINK84]（二）2010年2月7日《株洲市区农村宅基地管理暂行办法》（株政发〔2010〕4号）实施前，市区（天元区、芦淞区、荷塘区、石峰区、经开区）已建成但无法完成确权登记的农村宅基地历史遗留问题。
[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OLE_LINK10][bookmark: OLE_LINK11]（三）2021年1月4日前，市区（天元区、芦淞区、荷塘区、石峰区、经开区）国有建设用地上工业、商业、办公项目,未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首次登记或转移登记的历史遗留问题。
[bookmark: OLE_LINK32][bookmark: OLE_LINK31][bookmark: OLE_LINK85][bookmark: OLE_LINK88][bookmark: OLE_LINK27][bookmark: OLE_LINK26]（四）2003年12月31日前，市区（天元区、芦淞区、荷塘区、石峰区、经开区）国有土地上三层以下（含三层）城镇居民自建房未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首次登记或转移登记的历史遗留问题。
[bookmark: OLE_LINK90][bookmark: OLE_LINK89]（五）2008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实施前，市区（天元区、芦淞区、荷塘区、石峰区、经开区）已建成但无法完成确权登记的集体建设用地历史遗留问题。
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房屋，不适用本意见：
1.存在权属争议；
2.存在重大安全、消防隐患；
3.严重影响规划实施；
4.小产权房；
5.国有土地上三层以上城镇居民自建房；
6.被列入征收或改造、整治等拆除范围；
7.被法院查封或涉及刑事侦查等不适宜纳入的情形。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25][bookmark: OLE_LINK24]二、妥善处理实际建设与已批建设项目规划总图不一致的问题
[bookmark: OLE_LINK33][bookmark: OLE_LINK34]（一）不予处罚按现状规划核实，办理不动产登记的情形
1.商住类项目内建筑在功能、面积未发生改变，社区用房、养老用房等公共服务设施用房的内部房间布局发生调整后与已批建设项目规划总图不一致的情形。
2.非住宅类项目内建筑，在面积不变的前提下，因功能需要对内部房间布局调整后与已批建设项目规划总图不一致的情形。
3.不超过用地红线范围、建筑占地总面积未超审批面积的项目，建（构）筑物四至范围与已批建设项目规划总图不符，但未超过允许误差范围的（界址点坐标±0.5）情形。
4.在不影响原有日照条件、不影响建筑整体立面效果的前提下，对建筑门窗、立面材质、局部线条进行优化提升调整的情形。
5.建设项目审批配建的商业、地下车库出入口部、基础设施和幼儿园、养老用房、社区用房、物业用房、公厕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未按已批建设项目规划总图要求建设到位的，在对购房户履行告知义务后，可依据购房户申请，先期对符合规划审批的住宅部分进行规划核实的情形。
6.其他对规划无影响的合理调整的情形
[bookmark: OLE_LINK35][bookmark: OLE_LINK36]（二）采取“证罚分离”办理不动产登记的情形
[bookmark: OLE_LINK19][bookmark: OLE_LINK20]即自然资源部门将会商形成的违法问题线索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移交所属区政府后，按照“2号文”相关要求办理不动产登记。由区政府负责违法问题线索的调查处置相关工作。
1.住宅类建设项目超出地块规划条件允许的容积率、绿地率、建筑密度、建筑限高以及日照等技术指标，且无法进行现场整改的，对购房户履行告知义务后，可依据无过错的购房户申请，对无违法建设的住宅部分予以先行规划核实办理不动产权证。
2.违反建设规划许可应当予以拆除的建筑物、构筑物和临时建筑及设施等未按要求拆除或施工场地（包括临时用地）未清理的情况。对于无过错的购房户履行告知义务后，可依据无过错的购房户申请，对无违法建设的的住宅部分予以先行规划核实办理不动产权证。
3.对建筑布局、建筑退距、建筑间距、主要出入口、竖向设计、开敞空间、集中绿地等规划方案总平面布局进行较大调整的，对购房户履行告知义务后，可依据无过错的购房户申请，对无违法建设的的住宅部分予以先行规划核实办理不动产权证。
[bookmark: OLE_LINK47][bookmark: OLE_LINK37]（三）完善处罚和相关手续后办理不动产登记的情形
即建设单位在完善用地手续、调整规划方案、完善处罚措施、补缴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及相关税费及行政罚款等费用并通过规划核实后办理不动产登记的情形。
1.涉及建筑单体方案调整的情形。即对建筑功能、建筑层高、建筑面宽、建筑平面、外立面效果、屋顶形式、架空层、出入门厅等建筑单体进行较大调整的。
2.涉及消防车道、消防进出口、消防扑救面、内部道路、人行车行出入口、人防工程等涉及消防安全和人防设施与规划不一致的。按要求完善土地权属、调整规划方案、完善处罚措施、补缴相关税费并通过规划核实后办理不动产权证。
3.依据施工图审要求对配电室、消防水池、消防监控室、设备用房、通风井、电梯间、设备间、人防出入口等配套建筑物及设施进行优化调整变化较大的。
4.在面积或数量不减少的情况下，对项目内部绿地范围、地面停车位位置、局部地下停车位位置、地下室风机房、配电间等进行调整后与规划不一致的情形。
（四）关于违法建设的认定及处理
对于存在违法建设的项目，由自然资源部门确认是否可以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住建部门确认房屋质量和消防是否安全。在可以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且房屋质量和消防安全的前提下，由相关执法部门对有关违法建设行为依法进行处理。凭执法部门出具的《违法行为查处证明》作为办理规划核实的依据。
三、关于“证缴分离”问题的补充意见
国有土地上的商品房、安置房项目，由于建设单位欠缴土地出让价款、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相关税费及行政罚款而导致购房户无法办理不动产登记的项目，按照“群众无过错”原则，由市区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化解工作联席会议审议确认后，项目按“证缴分离”方式办理不动产登记。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由相关部门及时予以追缴。市自然资源部门以书面形式函告各相关执收部门后可先行办理不动产登记，相关执收部门接到公函后做好土地出让价款、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相关税费及行政罚款的征缴催缴工作。各执收部门向开发建设单位下达缴款通知书限期缴纳，逾期未缴纳的，由各执收部门依法按程序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依法查封、拍卖或强制划拨其相关资产，所得资金冲抵欠缴税费；对涉嫌违法犯罪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对纳入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处理，欠缴土地出让价款、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相关税费及行政罚款的开发建设单位，应同时交办社会征信部门处理，相关部门对开发建设主体自启动征（追）缴程序半年之内未履行缴纳义务的，将其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及主要负责人、实际控制人或者项目承接人列入严重失信“黑名单”；交办公共资源交易行政监督部门，依法依规禁止其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及主要负责人、实际控制人或者项目承接人参与公共资源交易活动。
四、关于处理国有土地上城镇居民三层以下（含三层）自建房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的意见
（一）关于已合法取得《土地使用权证》或土地取得合法审批手续，缺少房屋符合规划材料问题
1.1990年4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施行前建成（含新建、改建、扩建，下同）的个人自建房，时间节点以土地审批（登记）时间为准，在未超过土地发证面积的，按照房产实测报告确定的建筑面积进行确权登记。
[bookmark: OLE_LINK21][bookmark: OLE_LINK22][bookmark: OLE_LINK53][bookmark: OLE_LINK52][bookmark: OLE_LINK28][bookmark: OLE_LINK60][bookmark: OLE_LINK55][bookmark: OLE_LINK67][bookmark: OLE_LINK54]2.1990年4月1日之前房屋现状为二层（含二层）以下，但在2003年12月31日前改扩建至三层，或1990年4月1日至2003年12月31日前使用国有土地建成的三层以下（含三层）个人自建房，按下列情形分类办理：
[bookmark: OLE_LINK57][bookmark: OLE_LINK56][bookmark: OLE_LINK51][bookmark: OLE_LINK50][bookmark: OLE_LINK58][bookmark: OLE_LINK59][bookmark: OLE_LINK48][bookmark: OLE_LINK49][bookmark: OLE_LINK92][bookmark: OLE_LINK91][bookmark: OLE_LINK38][bookmark: OLE_LINK39][bookmark: OLE_LINK40][bookmark: OLE_LINK46][bookmark: OLE_LINK41]（1）在批准用地范围内建设，或超批准用地面积3%以内（含3%）建设，超过的3%为土地测量合理误差范围内，视为符合规划要求，按照房产实测报告确定的建筑面积办理不动产登记。
[bookmark: OLE_LINK43][bookmark: OLE_LINK42][bookmark: OLE_LINK16][bookmark: OLE_LINK15][bookmark: OLE_LINK17][bookmark: OLE_LINK69][bookmark: OLE_LINK76][bookmark: OLE_LINK12][bookmark: OLE_LINK13][bookmark: OLE_LINK14][bookmark: OLE_LINK29][bookmark: OLE_LINK23][bookmark: OLE_LINK30][bookmark: OLE_LINK18][bookmark: OLE_LINK72][bookmark: OLE_LINK77][bookmark: OLE_LINK73][bookmark: OLE_LINK62][bookmark: OLE_LINK61]（2）房屋占地超批准用地面积3%以上未超过10%的，由建房主体委托有资质的测量机构和消防安全鉴定机构，出具竣工实测报告和消防安全鉴定报告，消防安全鉴定报告经住建部门备案，凭住建部门出具的消防安全审定意见作为办理不动产登记的依据（其中在1998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颁布之前建设使用且未发生改建、扩建的项目，按照“2号文”相关规定办理，下同）。自然资源部门按现状出具规划意见，对符合规划要求的合法部分办理不动产登记，超占超建部分不予登记。
[bookmark: OLE_LINK64]（3）占地超批准用地面积10%以上的，不予登记。
[bookmark: OLE_LINK82][bookmark: OLE_LINK83]3.2003年12月31日后建成的个人自建房，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依法依规办理。
（二）关于已合法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缺少土地审批手续的问题
对于已合法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但无土地审批手续的自建房，须提供当时缴费凭证或相关证明材料，作为土地权属来源资料。若无法提供任何土地权属来源相关证明资料，不纳入处理范围。经自然资源部门审查通过的土地权属来源证明资料，可作为不动产登记的依据，并按下列情形分类办理：
[bookmark: OLE_LINK87][bookmark: OLE_LINK86]1.房屋未发生改建、扩建的，根据“地随房走”的原则，按照房屋占地面积计算并缴纳土地收益金后办理不动产登记。
2.房屋经批准改建、扩建，且在规划审批范围内建设（占地范围、建筑面积及层数等）或超规划审批批准面积3%以内（含3%）的，为房屋测量合理误差范围内，视为符合规划要求，按实测占地面积计算并缴纳土地收益金后办理不动产登记。
[bookmark: OLE_LINK65][bookmark: OLE_LINK66][bookmark: OLE_LINK97][bookmark: OLE_LINK96][bookmark: OLE_LINK70][bookmark: OLE_LINK71][bookmark: OLE_LINK63][bookmark: OLE_LINK68][bookmark: OLE_LINK74][bookmark: OLE_LINK75]3.房屋经批准改建、扩建但建设超过规划审批批准范围3%以上未超过10%的，或未经批准擅自改建、扩建超过原审批批准范围3%以上未超过10%的，由建房主体委托有资质的测绘机构和鉴定机构出具竣工实测报告和消防安全鉴定报告，消防安全鉴定报告需经住建部门备案。凭住建部门出具的审定意见和自然资源部门按现状出具的规划意见，作为办理不动产登记的依据。按规划审批的占地面积计算并缴纳土地收益金后办理不动产登记，超占超建部分不予登记。
4.房屋经批准改建、扩建但建设超过规划审批批准范围10%以上或未经批准擅自改建、扩建超原审批批准范围10%以上的，不予登记。
（三）关于无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缴纳凭证的问题
国有土地上城镇居民自建房登记办证前，需提供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缴费凭证。若无法提供缴费凭证的，应当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并由自然资源部门认定后出具说明，作为办理不动产登记的依据；若无法提供相关证明的，根据株洲市财政局《关于2006年以前建设项目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费标准的复函》，属2006年1月1日之前建成的，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按34.8元/平方米补缴，2006年1月1日以后建成的或2006年1月1日之前建成但在2006年1月1日之后发生改建、扩建的，以现行标准补缴。
（四）关于房屋建成年份认定及房屋安全质量问题
房屋的建成时间节点可以土地（房屋）审批（登记）时间或房屋建成年份认定材料为准：对于有房屋审批（登记）手续的，以房屋审批（登记）时间进行认定；对于无房屋审批（登记）而有土地审批（登记）手续的，以土地审批（登记）时间进行认定。
经实测自建房建筑面积超300平方米的，由建房主体委托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房屋安全鉴定报告，经住建部门备案并出具审定意见后，方可进行登记。
（五）关于土地权利性质及收益金收缴问题
[bookmark: OLE_LINK45][bookmark: OLE_LINK44]对于无土地审批手续，但能提供土地权属来源相关证明材料且符合不动产登记条件的自建房，土地权利性质按划拨确定，土地收益金按申请登记时房屋交易契税计税标准的1%收取（已缴纳土地出让金的除外）。
（六）关于宗地范围划定问题
1.凡经有权机关审批的用地，原则上按审批文件的用地红线划定宗地范围。
2.无用地审批文件，但能提供土地权属来源相关证明材料，符合不动产登记条件的用地，按照房屋占地划定宗地范围。
3.相邻土地使用界线相距在0.5米及以上的，对方可不在地籍调查表上指界签章确认。
（七）关于成建制转城自建房登记问题
城市区内因当时政策成建制转城的，其范围内的个人建房仍按照农村宅基地进行登记，登记方式按“2号文”相关规定办理。如当时已收取收益金、出让金或取得相关国有建设用地审批单的，可按国有土地予以登记，登记方式按上述对应的相关规定办理。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3]（八）关于购买开发商纯土地建房的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的意见
对于原经规划批准、购买开发商纯土地自建房屋，已经建成的，提供个人《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以下简称“两证”）等资料办理不动产登记，无法提供“两证”的，在核实项目符合规划后，按申请登记时的缴费标准，在缴清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后按上述对应的相关规定办理不动产登记，不再另行补办“两证”相关审批手续；暂未建设或未建成的，应按照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后进行不动产登记。
[bookmark: OLE_LINK93][bookmark: OLE_LINK94]五、关于处理集体建设用地确权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的意见
（一）关于对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主体确定
1.经依法批准的乡（镇）、村委会办公室、医疗教育卫生等公益事业和公共设施用地确权给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人。
2.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依法批准以土地使用权作为联营条件与其他单位或个人举办联营企业的，或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依法批准以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作价入股，举办外商投资企业和内联乡镇企业的，其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依法确权给联营或股份企业。
3.1987年前没有合法的权属来源且仍在使用的集体建设用地，查明土地历史使用情况和现状，对符合规划及有关当时用地审批条件的，由村委会出具证明并公告30天无异议的，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予以确权登记发证。
（二）关于对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分阶段依法依规确权
1987年《土地管理法》实施前，使用集体土地兴办乡（镇）村公益事业、公共设施、乡镇企业用地和其他经依法批准用于非住宅建设的集体土地，至今仍继续使用的，经村组同意，报乡（镇）人民政府审核后，依法确定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
1987年《土地管理法》实施后，乡（镇）村公益事业和公共设施用地、乡镇企业用地和其他经依法批准用于非住宅建设的集体土地，应当依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文件，确定使用单位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
[bookmark: OLE_LINK81][bookmark: OLE_LINK80][bookmark: OLE_LINK78][bookmark: OLE_LINK79]1989年《株洲市土地管理若干规定》实施后至2008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实施前，因使用集体土地兴办乡（镇）村公益事业、公共设施、乡镇企业和其他经依法批准用于非住宅建设所建成的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未通过规划许可或进行规划核实的，由权利主体委托相关检测鉴定机构对房屋基础、主体等建筑物质量安全和消防安全进行检测、鉴定，出具房屋安全和消防安全检测鉴定报告书并经住建部门备案，由自然资源部门按现状出具规划意见。凭住建部门出具的房屋质量安全和消防安全审定意见以及自然资源部门出具的规划意见作为办理不动产登记的依据。
2008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实施后，因使用集体土地兴办乡（镇）村公益事业、公共设施、乡镇企业和其他经依法批准用于非住宅建设所建成的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依法依规办理。
六、关于处理集镇商贸街、农民一条街自建房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的意见
[bookmark: OLE_LINK95]对于因当时历史政策原因，由乡镇人民政府按照“统一征用、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的原则，将土地以“厢”为单位出售给个人自建房屋，统一外墙立面而形成商贸（或农民）一条街，且已取得土地使用权证或房屋所有权证，属国有土地的，按前款国有土地上三层以下（含三层）自建房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处理意见进行办理；属集体土地的，按照“一户一宅原则”，根据“2号文”中妥善解决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相关意见办理。
本补充意见与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相冲突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规定执行。本补充指导意见自下发之日起执行，各县市、渌口区可结合本地实际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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